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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 “公司”）于2019 年5 月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

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出售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，

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为了突出公司的核心业务，促进公司战略发展，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公司

与泰豪创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豪创意”）签订了《股份转让协

议》，公司将所持的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虚拟现实研究

院”或“标的公司”）45%的股份转让给泰豪创意，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

3,700万元。 

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，亦未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规

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批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泰豪创意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600006909852211 

法定代表人：李华 

注册资本：40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 2008年7月28日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小蓝工业开发区汇仁大道266号 

经营范围：数字创意产品开发与经营；与数字创意形象有关的服装、玩具等衍

生产品的生产和经营；计算机图像（虚拟现实/增强现实）设计与制作；园区建设；

对各类行业的投资；房地产开发及经营，物业管理；技术服务；咨询管理；自营和

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

 

股权结构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24,000 60% 

2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6,000 40% 

合计 40,000 100% 

三、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南昌虚拟现实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60125MA35MKRN13 

法定代表人： 蔡荣军 

注册资本：60,000万元人民币 

成立日期： 2016年12月19日 

注册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545号红谷城投大厦1408室 

经营范围：计算机软硬件、网络技术、电子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服务、

技术咨询、技术转让、销售；计算机系统集成服务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 

股权结构： 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,000 50% 

2 南昌南光资产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13,500 22.5% 

3 深圳市虚拟现实技术有限公司 3,000 5% 

4 江苏保千里视像科技今天股份有限公司 3,000 5% 

5 江西星宇时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,000 5% 

6 同方泰豪动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,000 5% 

7 南昌虚拟现实影业有限公司 3,000 5% 

8 深圳市亿思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600 1% 

9 北京春天影视科技有限公司 600 1% 

10 南京地平线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300 0.5% 

合计 60,000 100% 

财务数据： 

 
2019年3月31日 

（未经审计） 

2018年12月31日 

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（万元） 10,857.78 10,994.49 

净资产（万元） 10,312.81 10,431.57 

营业收入（万元） 0 0 

流动负债（万元） 544.98 562.92 



 

非流动负债（万元） 0 0 

公司不存在为虚拟现实研究院担保或委托其理财的情况，虚拟现实研究院不存

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四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持有标的公司50%的股份，对应认缴出资金额为30,000万元人民币，公

司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45%的股份转让给泰豪创意，鉴于公司目前实缴出资金额为

6,700万元人民币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3,700万元。 

2、自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生效后，公司应在15个工作日内配合泰豪创意至江西联

合登记结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赣登公司”）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，泰豪创意

自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登记后6个月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3,700万元至公司指定

账户。 

3、自《股份转让协议》签订至赣登公司完成标的资产变更期间，公司承诺不以

标的资产提供担保或设置其他权利负担；未经泰豪创意同意，公司不得将所持有的

标的公司股份转让给泰豪创意以外的第三方；未经泰豪创意同意，公司不得以所持

标的公司股份转与他人进行合资，亦不得将公司在标的公司中所拥有的任何资产或

者任何知识产权与他人进行分享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转移。 

4、本次交易过程中涉及的税费由协议双方按照法律、法规的规定或有关监管机

构的相关税费规定，由虚拟现实研究院进行缴纳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鉴于近期公司所处行业竞争加剧，为了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，聚焦公司核

心产业，公司决定出售虚拟现实研究院45%的股份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

未来发展需要。 

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，虚拟现实研究院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本次交

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本次公司出售控股子公司的部分股权，有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，符合公司长

期发展战略，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影响公司正

常的生产经营活动，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同意

公司进行本次交易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

 

1、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就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； 

3、《股份转让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2019年5月6日 


